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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大同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是大同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直属的副处

级建制全额事业单位。由国家质检总局核准的专门从事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的法定检验机构。承担大同市行政区域内的锅炉、压力容器、压

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厂（场）内机动车辆等核准项目范围内的

特种设备的制造、安装、改造、维修监督检验和在用特种设备定期检

验。 

大同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是由原大同市劳动局锅炉压力容器检

验所和劳动卫生安全检测站、原雁北行署劳动局锅炉检验所三家单位

于 2003 年整体划转至大同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后通过两次合并于 2008

年 7 月组建而成的，已有三十一年的发展历史。近年来，检验事业有

了长足的进步。 

在人力资源方面，目前在册职工 52 人，聘用人员 16 人；其中工

程硕士 1 人、大学本科生 19 人、大学专科生 21 人；高级职称 7 人、

中级职称 10 人、初级职称 17 人；工人技师 5；各类持证特种设备检

验师 36 人/项，各类持证特种设备检验员 190 人/项；大专以上学历占

职工总数 76.92%、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 53.85%、持证人员占职工

总数 90.4%、参加现场检验人员占职工总数 63.46%；是一支年龄结构

合理，工作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检验技术精湛的检验检测队伍。 

在检验检测装备方面，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声发射检测仪器和国际

一流的热工测试设备以及种类齐全的能够完全满足检验检测要求的常

规检验检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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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条件方面，具备了和我市“三名一强”地位相匹配的北方

地区一流的检验办公、试验场所和设施。 

在管理机制方面，通过了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开发了全

国唯一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业务管理和报告系统软件》。 

我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及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结合大同市“转型发展，绿

色崛起”和古城建设改造以及优化发展环境的现实需要和检验事业发

展需要，本所提出了“按照行政机关运作模式规范管理特种设备检验

许可和能效测试工作；按照科研机构建设标准不断提升特种设备安全

节能技术把关能力；按照事业单位改革要求建立健全适应社会经济安

全发展的管理机制”的发展思路。积极推行“严格依法检验，强化服

务意识；保障安全生产，接受政府监督；满足客户要求，坚持持续改

进”的质量方针。克服困难，保质保量完成检验任务，努力为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监督检验尽职尽责，为大同市经济社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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